
附件2

海南省“专精特新”律师事务所

评定标准
一、专业化律所

专业化是指律所专注某专业或领域，有明确的专业方向，在专业产品、专业服务等方面具有优势，其产品和服务在某个行业领域或专业领域处于优势地位。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可评定为专业化律所：

1、专注特定行业或专业领域时间达到三年及以上，且近三年此领域专业服务收入占律所当年总营收的30%以上；

2、具有航天深海种业、知识产权、自然资源管理、金融证券、公司投融资、涉外法律服务等领域专业能力和突出业绩；

3、近三年在特定领域在全国或我省有专业影响力和说服力的代表业绩；

4、在特定领域具有突出经典案例、专业著作和专业标准等3项以上成果；

5、其他可展现专业化的成果或材料。

律师事务所已经选定了明确的专业方向，并且有相应的专业产品、服务及一定数量的专业人才储备，但尚未形成该领域的专业竞争优势的，可列入专业化律所进行培育。

二、精品化律所

精品化是指律师事务所运营、管理方面精益高效，建立了有效的制度、体系和方法，实现管理精益、服务精细、流程精致。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可评定为精品化律所：

1、采用先进管理方式或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管理运营体系，其管理、服务标准达到行业先进水平；

2、在律所硬件、办公场所装饰装修、环境风格等方面精致精细；

3、法律产品、服务或流程精细化；

4、其他可展现精细化的成果或成效。

律师事务所已经选定了精品化发展方向，在律所办公环境或者管理运营体系上已经形成较为明显的精品化优势的，可列入精品化律所进行培育。

三、特色化律所

特色化是指律师事务所已经形成特色资源、特色品牌或特色文化等使之具有独特性、独有性、独家性等特点，其方向是培育律所品牌意识，重点是特色鲜明，容易识别。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可评定为特色化律所：

1、实施特色运营、特色创意、特色模式或特色品牌战略，在行业具有一定影响力；

2、在党建、合规、公益、文化、品牌、历史等领域具有标志性特色；

3、其他可展现特色化的成果或成效。

律师事务所已经选定了定位、特色，在某方面已经形成特色但尚未形成特色品牌优势的，可列入特色化律所进行培育。

四、创新型律所

创新型是指律师事务所创新能力强，通过创新驱动，在新思路、新机制、新模式、新产业、新业态、新领域等方面进行有效地探索实践并赋能律所发展。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可评定为创新型律所：

1、在国家、省、市行业主管部门组织的创新大赛中获得荣誉的；

2、通过创新管理模式、创新运营模式、创新业务领域、引入先进技术赋能等方式，在业务、产品、服务与管理中具有重大创新，能够引领行业与市场发展；

3、在创新机制、流程、人才与管理等方面具有完善的创新保障机制，能够推进律所创新的自主性与可持续性；

4、其他可展现新型化的成果或成效。

律师事务所已经选定了创新型发展方向，具备了一定的创新能力但尚未形成明显的创新优势的，可列入创新型律所进行培育。


